
2017 年龙华区城市更新局部门预算草案

本预算草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我部门的职能和主要工作任务编制。草案

所列内容准确真实完整，依法接受区人民代表大会审查监督。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协调区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公共设施房屋征收补偿、

推动城市二次开发，完善城市功能和配套设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龙华区“一城四区”

城市建设进程。主要负责组织划定政府主导的重点城市更新单元范围，组织编制重点城市更

新单元专项规划并报批；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的确认；城市更新项目和建设用地审查报批；

统筹实施更新单元周边市政设施；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招标备案；制定土地整备

计划、审核土地整备实施方案、管理土地整备资金及土地验收；公共设施征收补偿管理工作。

二、机构编制及交通工具情况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包括综合法制部、计划规划部、项目监督部、建设用地部、建筑设计

部、土地整备部、房屋征收部、地籍管理部 8个部门。

已实行公务用车改革，实有车辆 0辆。

三、2017 年主要工作目标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 2017年主要工作目标：在城市更新方面，完成《龙华区城市更新“十

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推进民治第三工业区、第八工业区宝龙地块等项目，通过城市更新

供应土地 30公顷。加大“工改工”比例，严控“工改居”、“工改商”，突出城市更新提速

提效，确保“强权放权”接得住管得好。强力推进大浪横朗、观湖科技文化核心区等重点地

块土地整备和外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 4号线三期工程等重点项目征地拆迁，整备入库土

地 60公顷，征收房屋 10万平方米。

第二部分 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部门预算收入 66,841万元，比 2016年增加 66,841万元，增长



100%，其中：财政预算拨款 2,093万元、政府投资项目拨款 5,44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

算拨款 59,299万元。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部门预算支出 66,841万元，比 2016年增加 66,841万元，增长

100 %。其中：人员支出 552万元、公用支出 22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4万

元、项目支出 1,244万元、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5,44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9,299
万元。 预算收支增（减）主要原因说明：新成立单位。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支出具体情况

一、龙华区城市更新局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部门预算 66,841万元，包括人员支出 552万元、公用支出 223万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4万元、项目支出 1244万元、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5,449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9,299万元。

（一）人员支出 552万元，主要是在职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二）公用支出 223万元，主要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办公场所租赁费、水电费、

物业管理费、车辆运行维护费和工会经费等公用经费。

（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74万元，主要是离退休人员经费及住房改革支出等。

（四）项目支出 1244万元，具体包括：

1、单位机动经费 30万元。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390万元，主要用于日常办公、办公软硬件及网络维护、法律服

务、家具及设备购置（政府采购）。

3、政府绩效考核专项经费 45万元；

4、城市更新规划业务 317万元，主要用于城市更新计划和规划审查、城市更新规划业

务日常事务管理、龙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政府采购）。

5、城市更新主体确认 145万元，主要用于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主体确认、城市更新主体

确认业务日常事务管理。

6、土地整备和征地拆迁工作 290万元，主要用于土地整备和征地拆迁工作经费、土地

整备和征地拆迁工作日常事务管理、龙华区公共设施项目补偿工作技术外包服务（政府采

购）。

7、新增项目 27万元，主要是计划生育考核。

（五）政府投资项目支出 5,449万元，主要用于城市更新及征收拆迁 GIS系统、梅观

高速公路调整收费新建收费站及配套设施项目配套房建代建工程。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9,299万元，主要用于龙华区 2017年“征地拆迁”项目。



第四部分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政府采购项目纳入 2017年部门预算共计442万元，其中包括2017
年当年政府采购项目指标 415万元。

第五部分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开支

单位包括办本级一个单位。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说明

2017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0 万元，比 2016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增加

0 万元。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

我市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市因公出国计划预审会议审定计划动态

调配使用，因此各单位 2017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据计划据

实调配。

⒉公务接待费。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比 2016 年增加 0 万元。

⒊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17 年

预算数 0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数增加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7 年预算数 0 万元，

比 2016 年预算数增加 0 万元。

第六部分 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

龙华区城市更新局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单位范围包括局本级一个单位。

二、实施部门预算绩效管理的项目情况及工作要求

2017 年深圳市龙华区城市更新局 “龙华区城市更新专项规划”预算项目纳入部门预算

绩效管理和编制预算绩效目标，该项目项目推进大致分为 4 个阶段，共需要约 11 个月时间

完成，此次规划着重针对区近年来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和面临的重大机遇，明确“十三

五”期间城市更新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一是明确区更新“十三五”的更新目标与规模；二是

识别区城市更新重点片区；三是对区“十三五”期间的“三旧”改造方向和方式提出规划指



引；四是制定城市更新中产业升级、生态环境协同、公共利益实现等发展策略。该项目在年

度预算执行完毕或项目完成后，需于次年 3 月底前开展预算绩效自评或绩效评价，形成绩效

报告报送财政部门备案。我局结合实际情况，选取该项目实施重点绩效评价。


